
浙江省医学会学术会议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学术会议的组织管理和质量评估，提高学

术活动质量，参照中华医学会学术会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对现行学术会议管理作如下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浙江省医学会学术会议的组

织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浙江省医学会学术会议应认真贯彻执行我省

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为促进医学科学

技术的繁荣和发展服务。

第三条 浙江省医学会倡导和支持专科分会发挥整体优

势举办学术年会或多学科联合举办综合性学术会议，积极创

办水平高、规模大、有省内外影响力的品牌学术会议。

第二章 学术会议的种类

第四条 浙江省医学会学术会议分为以下三类：

1、一类学术会议：浙江省医学会和专科分会主办或承办

的国际性、全国性及区域性会议；

2、二类学术会议：专科分会举办的年会；专科分会成立

举办的学术会议；多个学（协）会或专科分会联合主办的学

术会议；

3、三类学术会议：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学组举办的

年会；专题学术会议、读片会、疑难病例讨论会等。

第三章 学术会议的审批程序

第五条 为提高浙江省医学会学术会议的质量，适度控

制学术会议的数量，避免召开准备不充分或内容重复的学术

会议，专科分会计划召开的学术会议须报浙江省医学会审批。

严格控制冠以“研讨会”、“论坛”、“峰会”、“国际会议”等

名义召开的学术活动，此类会议参会人员 200 人以上，应履



行报备程序，其中国际会议应按相关规定履行好报批手续。

第六条 专科分会应在规定时间内将下一年度的学术会

议计划上报浙江省医学会，上报时间为每年 12 月 30 日前。

由学术组织部对所有学术会议计划进行初审和汇总。

第七条 汇总后的学术会议计划经浙江省医学会会长秘

书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专科分会须严格按照会议计划组织

学术会议。

第八条 特殊情况下确需临时增加的学术会议，可采用

一会一报的方式，由专科分会提出申请，并报日常事务行政

办公会议讨论批准。

第九条 凡未经上述程序批准的学术会议，学术会议名

称中一律不得冠以浙江省医学会或浙江省医学会专科分会

的名义，也不得以上述名义组织召开学术会议。

第四章 学术会议的组织分工

第十条 一类、二类学术会议由浙江省医学会与相关专

科分会共同举办。专科分会主要负责学术会议学术内容的策

划、筹备和组织工作，浙江省医学会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

学术会议会务的筹备、组织和现场协调服务工作以及会议质

量评估、会风管理、财务管理和督查工作。

第十一条 三类学术会议一般由专科分会或其青委会、

学组举办，浙江省医学会对学术会议的质量和会务组织情况

进行检查和评价。

第五章 学术会议的承办

第十二条 根据会议的具体情况，学术会议的会务组织

工作由举办方自行承办。

第十三条 浙江省医学会各类学术会议均不得委托或

承包给会务公司及个人办会。

第六章 学术会议的质量管理

第十四条 学术会议的选题要紧密围绕医学科学发展

规划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医学科学研究及防病治病工



作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学术会议计划须经专科分会

常委会讨论提出。

第十五条 一类、二类学术会议均应成立会议筹委会，

包括学术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秘书处等，共同商定会议主

题、学术内容和会务组织工作等事项。

第十六条 各类学术会议均应贯彻“双百”方针，充分

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平等讨论。

第十七条 对于专科分会举办的学术会议的效果，浙江

省医学会应依据会议相关资料，并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现场调

查或反馈调查，评价学术会议质量和效益。

第七章 学术会议的经费管理

第十八条 举办学术会议应按照《浙江省医学会专科分

会财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学术会议的经费进行管理。

第十九条 严格落实各类学术活动举办场所的规格标准。

根据学术活动的实际需求，本着勤俭办会的原则，合理选择

学术活动举办场所，控制学术活动的规格及消费。

一类学术会议人均消费每天不超过 650 元；二类学术会

议人均消费每天不超过 600 元；三类学术会议人均消费每天

不超过 500 元；学术会议的场地开支按照与酒店签订的合同

价格为准，代表用餐标准每人每天不超过 200 元，专家用餐

标准每人每餐不超过 150 元。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说明原

因。

合理选择供应商，通过招投标或协商的方式遴选供应商。

严禁在中纪委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或度假村等地方组

织活动。

第二十条 加强对各类学术活动经费的管理。严格执行

预决算管理制度，严格按规定要求控制各项费用开支，严禁

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和各种有价证券及支付凭证。结余经

费应统一纳入专科分会财务管理，不得作不合理、不合规的

分配，严禁私设“小金库”。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坚决贯彻国家相关规定，会议期间不安排

旅游。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鼓励在边远地区或技术力量薄

弱的地区举办学术会议。

第二十二条 加强学术活动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加强

和落实各类学术活动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不得散步违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不得传播正值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

形象的言论，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大型、涉外、邀请国外专

家讲座的学术活动，要明确责任，专人负责。对于背离党性

的言行要有鲜明的态度，对于违背政治纪律的组织纪律的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要坚决制止，构建良好的学术交流生态。

第二十三条 专科分会要重视各类学术活动的组织领

导，落实好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的管

理，规范落实好学术活动行为，提高学术活动质量，营造风

清气正的学术氛围，促进我省医学学术交流活动繁荣健康发

展。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浙江省医

学会学术活动管理办法》即行作废。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浙江省医学会。


